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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

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决策部署，积极消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

镇长期失业人员，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共同富裕，经研究，确

定组织实施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现制定如

下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政

府兜底安置就业职责，重点面向城乡困难群体、大龄人员，大

幅提升公益性岗位规模，促进充分就业、有效增收，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城乡统筹。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理念，立足乡村振

兴、社会治理等现实需求，抓好统筹整合，改变公益性岗位开

发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面，发挥各级各部门岗位开发的积

极性和低收入群众上岗就业的积极性，形成上下联动、全面参

与、城乡“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2.坚持需求导向。实施精准的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措施，



- 3 -

进一步增强人岗相适度，按需设岗、分步推进，做到安置对象

精准、岗位类型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安置成效精准。

3.坚持量力而行。注重效率和公平，把握好公益性岗位开

发规模和进度，合理确定工作时序，注重实际效果，扎实推进

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

4.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基层需求和群众期盼，合理确定公

益性岗位开发数量、岗位类型、待遇标准，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三）任务目标

“十四五”期间，全区按照枣庄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

质行动岗位计划分配数量进行开发。每年开发计划中乡村公益

性岗位约占 80%、城镇公益性岗位约占 20%，视经济社会发展和

就业形势动态调整年度计划。2022 年在全区创设 1470 个城乡公

益性岗位，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创设 1200 个，城镇公益性岗

位创设 270 个。

二、组织实施

（一）明确安置对象。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安置重点是就业

困难群体，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人、

农村大龄人员（45-65 周岁）等群体；城镇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

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 45 周岁以上、

男性 55 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等群体。（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牵头，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局、区乡村振兴局、区

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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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岗位设置。城乡公益性岗位坚持需求导向、公

益属性的原则，在统筹整合现有公益性岗位基础上，设立公共

管理类、公共服务类、社会事业类、设施维护类、社会治理类

等岗位。镇（街）可根据实际需求统筹设置岗位开发类型，综

合设岗或单独设岗。2022 年岗位设置侧重于服务乡村振兴、卫

生防疫、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管理服务、农村公共文化设

施管理维护等领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统一岗位待遇。城乡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

按照不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或月最低工资标准，由区

（市）依据岗位类型、劳动时间等因素确定，按月发放。同一

人员的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乡村公益性岗位到期后

可视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城镇公益性岗位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

准）。乡村公益性岗位应为在岗人员购买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城

镇公益性岗位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退出公益性岗位后

生活困难人员，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做到政策有效衔接、

救助帮扶不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四）规范组织上岗。按年度发布城乡公益性岗位需求公

告，采取个人申请、民主评议、审核公示、区级审批的方式组

织上岗。城乡公益性岗位的管理由镇（街）统一负责，村（社

区）参与做好需求摸排、人员组织、日常管理等工作。（区人力



- 5 -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五）全程精准管理。依托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岗位精准管

理系统，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建立动态管理服务机制，

做到岗位和人员“双实名”管理，防止“虚报冒领”“吃空

饷”等情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大数据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三、资金保障

加强资金统筹，将城乡公益性岗位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统筹安排各项涉及公益性岗位的资金。乡村公益性岗位根据年

度开发计划，按照每个公益性岗位每年 1 万元标准实行分档补

助，省级补助 60%，市级补助 15%，区级财政配套 25%。城镇公

益性岗位所需资金由市级补助 15%，其余由区级财政配套。多方

筹集资金，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公益基金参与，进一步加大资

金保障力度。（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把城乡公

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靠上抓，抽调精干人员，成立工作专班，强化工作力

量，构建区直相关部门负总责，镇（街）具体落实，村（社区）

参与做好人员日常管理使用的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由镇（街）组织开展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摸排工作，填写《台儿

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摸排表》，于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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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下午 5:00 前发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邮箱：jyfw123@163.com,联系人：梁化南，联

系电话：0632-6639296。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深入宣传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政

策措施，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使就业增收、劳动致富的理

念深入人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明确部门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城乡公

益性岗位的统筹开发，会同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做好政

策制定、人员认定、待遇兑付、监督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做

好资金筹集和工作经费保障等工作；教体、公安、民政、人社、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文旅、综合行政执法、城乡

水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管理、乡村振兴、残联等部

门要充分挖掘岗位资源，准确填写《2022 年台儿庄区乡村公益

性岗位需求表》《2022 年台儿庄区城镇公益性岗位需求表》，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下午 5:00 前发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邮箱：jyfw123@163.com,联系人：梁

化南，联系电话：0632-6639296。

（三）严格督导落实。把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的组织实施

和计划进展情况作为政府督导的重要内容，重点督导资金配套、

岗位开发、人员管理等情况；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对进展缓慢

的部门、镇（街）及时进行约谈，对工作不作为、乱作为，造

成恶劣影响的，严肃问责有关负责人和具体责任人，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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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按现行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工作专班

成员名单

2.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岗位计划

分配表（2022 年）

3.2022 年台儿庄区乡村公益性岗位需求表

4.2022 年台儿庄区城镇公益性岗位需求表

5.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摸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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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 刘晓璐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 李秋菊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 王 涛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曹久永 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于长江 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赵庆军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王 涛 区民政局局长

张 勇 区财政局局长

戚 涛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韩建斌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单德轩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潘 伟 区城乡水务局局长

程 相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

贺 晨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陈荣辉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李成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孙守强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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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晋永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孙 捷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赵恒洽 张山子镇镇长

郭厚琛 涧头集镇镇长

王 柯 运河街道办事处主任

杨 标 邳庄镇镇长

刘 娟 马兰屯镇镇长

谢宝东 泥沟镇镇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戚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业务指

导、数据核查、统计通报等工作。

工作专班为区政府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工作完成后自行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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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
岗位计划分配表（2022 年）

单位：个

镇（街道）

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数量

总数
其中

城镇 乡村

张山子镇 329 45 284

涧头集镇 370 45 325

马兰屯镇 181 45 136

泥沟镇 295 45 250

运河街道 144 45 99

邳庄镇 151 45 106

合计 1470 270 1200



附件3

                               
2022年台儿庄区乡村公益性岗位需求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序号
用岗单位
名  称

用岗单位
地  址

岗位类型 岗位名称
岗位需求

人数（人）
安置对象 岗位要求 从事工作

岗位联系人
（岗位实名制）

岗位联系电话 备注

1 如：农村幸福院 各镇街辖区幸福院 社会事业类 养老护理员 **
农村低收入

人口
具有劳动能力

日常设施维护、
卫生清扫、膳食
制作等工作

*** ***********
仅供
参考

2

3

备注：
（一）乡村公益性岗位类别设置为：
    1.公共管理类，主要从事文物保护巡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管理服务、国土治理、护林绿化、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治安联防、安全应急、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公共服务类，主要从事农技推广、村容保洁、卫生防疫、场所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3.社会事业类，主要从事养老护理、幼儿托管、课后服务、扶残助残、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4.设施维护类，主要从事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等公共设施管护、农田基础设施管护、道路管护、水利管护等方面的工作；
    5.社会治理类，主要从事乡村网格员、基层调解员等方面的工作。
（二）安置对象：
    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5周岁）等群体。
    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是指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农村低收入人口，是指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农村残疾人，是指残联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请于2月   日（周二）17:00前将统计表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区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市民中心4楼B区415，电子版一并报送。联系电话：6639296；邮箱：jyfw123@163.com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11-



附件4：
                                                    

2022年台儿庄区城镇公益性岗位需求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序号 用岗单位名称 用岗单位地址 岗位类型 岗位名称
岗位需求人
数（人）

安置对象 岗位要求 从事工作
岗位联系人

（岗位实名制）
岗位联系电话   备注

1
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所）
如：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驻地

公共管理岗
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管

理员
**

城镇零就业
家庭人员

具有劳动能
力

从事镇、街道文明实
践活动宣传、志愿服
务等方面的工作

*** ***********

2

3

4

备注：
（一）城镇公益性岗位类别设置为：
    1.公共管理类，主要从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管理服务，道路交通协管、治安巡防协管、市政管理协管等方面的工作；
    2.公共服务类，主要从事公共环境卫生、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工作；
    3.社会事业类，主要从事社工服务、养老护理、课后服务、互助帮扶等方面的工作；
    4.设施维护类，主要从事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护等方面的工作；
    5.社会治理类，主要从事社区网格员、基层调解员等方面的工作。
（二）安置对象：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  
    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是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请于2月   日（周   ）17:00前将统计表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区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市民中心4楼B区415，电子版一并报送。联系电话：6639296；邮箱：jyfw123@163.com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12-



附件5：
                                             

台儿庄区城乡公益性岗位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摸排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学历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工作求职意向 困难人员类型

是否为登记
失业人员

（城镇公益
岗填写）

是否有公
司营业执
照信息

社会保险
系统职工
社保是否
处于在职
参保状态

备注：困难人员类型为：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5周岁）；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
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表格不足或有额外信息统计可自行扩展调整 。
请于2月    日（周    ）17:00前将统计表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区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市民中心4楼B区415，电子版一并报送。联系电话：6639296；邮箱：

jyfw123@163.com

填表人： 联 系 电
话：

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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